
南通大学 2019-2021 年聘期专职学生工作人员

岗位绩效定档工作方案

根据《南通大学 2019-2021 年聘期岗位绩效定档工作方案》（通

大人〔2019〕20 号）、《南通大学岗位聘用工作实施办法》（通大

人〔2019〕6 号）、《南通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》（通大人〔2019〕

7号）、《南通大学专职辅导员专业技术岗基础岗位新增聘用工作通

知》等文件精神，2019-2021 年聘期专职学生工作人员岗位绩效定档

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组织实施

专职学生工作人员专业技术岗位 4 档及以下绩效定档工作，由

学生工作部负责开展。

二、实施范围和对象

全校 2019 年 1月在职在岗专职学生工作人员（专职辅导员、心

理健康教育专职人员等，含人才租赁、人事代理人员）。

三、岗位绩效定档条件

2019-2021年聘期专职学生工作人员岗位绩效定档采用申报评审

的方式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

品行和职业道德。

2.具有与本岗位相适应的业务能力，能够履行规定的岗位职责。

3.前三年（指 2016 年至 2018 年，下同）完成学校和学院下达

的工作任务（含教学工作量），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（来校工作

不满三年的，自来校工作之日算起）。考核有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的，

不得定为本层级岗位中档或高档。

4.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。



（二）定档办法及结构比例

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绩效定档按照教学工作量及教学、

科研、工作业绩分计算总分，按各类岗位数从高到低排序进档。各级

档位比例见下表：

专业技术职

务名称、级

档数

正高 副高 中职

4 档 5档 6 档 7 档 8 档 9 档 10 档 11 档

比例 60% 40% 30% 40% 30% 30% 40% 30%

四、工作安排

1.7 月 4日之前，成立专职学生工作人员岗位绩效定档工作领导

小组，布置相关工作，核对各岗位绩效定档相关基本信息。

2.符合专业技术岗位 4档及以下绩效定档 人员申报（附件 2），

截止时间 7 月 21 日。

4.根据学校要求，组织相关申报材料公开展示。

5.按学校要求，完成申报人员民意测评（不少于 15人）。

6.公示专业技术岗位 4档及以下绩效定档人员名单。

7.8 月 15 日前，配合学校开展绩效定档“低职高定”相关工作。

五、相关说明：

1.岗位绩效定档依据前三年业绩，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增业绩（不得重复使用）。其中，项目指新增

立项且以合同开始时间、论文以发表时间、获奖以发文时间为准。

2.所有业绩须具有南通大学署名（论文、决策咨询须南通大学为

第一单位，专利须南通大学为第一专利权人）。

3.所列业绩的认定按照《南通大学 2019-2021 年聘期专职学生工

作人员业绩分计算办法》（附件 1）执行。



4.署有第一作者、通讯作者的论文，同一篇论文限一人使用。论

文分区指论文发表当年分区。

5.项目要求中未明确项数的均指 1项。

6.未尽事宜，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
1.《南通大学 2019-2021 年聘期专职学生工作人员业绩分计算办

法》

2.专职学生工作人员业绩统计表

学生工作部

2019 年 7月 18 日


